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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石淳豪

電話：06-2991111-8466

傳真：06-2955811

電子信箱：huntu571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字第10200795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007954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函釋有關公立國民中學專任教師職前曾任國立

大學建教合作專任助理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

計畫約用助理人員年資得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一案，請依

教育部函釋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1月21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2000378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查教育部93年4月23日台人(一)字第0930041479號令規定

：「本部92年11月19日台人(一)字第0920166455號令規定

，公立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聘用人員年資，如與現職職

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，88年7月前之聘用年資，於採

計提敘薪級時，係以前1年7月至當年6月會計年度為採計

標準，89年1月以後，則以1月至12月之會計年度為採計標

準；另因預算法修正，政府機關須編制88年7月1日至89年1

2月31日1次1年6個月之預算，爰該段期間內連續任職滿1

年得採計提敘1級，畸零月數年資均不予併計。茲為維護88

年7月前已受聘為聘用人員且於預算法修正後繼續任職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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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權益，該段連續期間之聘用年資，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

當且服務成績優良，得以預算法修正前之會計年度（前1年

7月至當年6月）計算方式為採計基準。」。

三、復查教育部93年6月21日台人(一)字第0930070899號令規

定：「各級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

人員年資，如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，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

科目性質相近，服務成績優良，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

當者，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，按本部93年4月23日台

人(一)字第0930041479號令規定之採計方式採計年資提敘

薪級。」，前揭解釋令所稱「聘用人員」係指專案計畫之

「研究人員」。

四、再查教育部93年8月17日台人(一)字第0930104533號函規

定略以：「本部93年6月21日台人(一)字第0930070899號令

所稱『職務等級相當』，係指教師職前擔任聘用人員時所

支薪點應與教師現敘薪級相當而言，爰教師職前曾任研究

助理如屬上開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年資，宜先將研

究助理之月支報酬，依擔任研究助理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

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薪點後，如符合本部85年7月2

7日台（85）人（一）字第85051179號函規定『職務等級

相當』之年資，始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。」。

五、檢附原函影本電子檔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 2013-01-23
14:05:15


